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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激發學生讀書風氣，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課業輔導分為期中考前課業輔導、期中關懷課業輔導。 

三、各系所開設課業輔導班之審核原則如下： 

1. 以前一學年同學期學期成績或期中考試不及格學生人數較多者之科目為

原則。 

2. 開設科目以各學系(組)、學程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為限。 

四、申請課業輔導班之學生人數需達二十人以上始得成班。 

五、申請課業輔導班需提出輔導計畫書，其內容如下： 

1. 採取輔導之作法。 

2. 安排之授課教師、教師對該證照所具專長及經歷等。 

3. 授課大綱與授課進度。 

4. 鐘點費預估。 

5. 預計開始輔導時間、輔導期間、每次輔導時間。 

6. 有意願參加之同學姓名、系(學程)、班級。 

7. 對參加同學課業之輔導與到課之考核措施。 

8. 其他。 

六、期中考前課業輔導班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申請；期中關懷課業輔導

班應於每學期教務處公佈期中考試預警名單後之一週內提出申請。 



課業輔導班由各系(組)、學程負責規劃，並檢送輔導計畫書及開班資料表，

經所屬學院院長審核同意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再由教務處彙陳校長同意

後開班；因故未能繼續者，須經簽奉核准始得停開。 

七、輔導班課程須於期末考前結束授課，上課時數以每週一小時為原則，上課總

週數至多為 12 週。 

八、經核定之課業輔導班授課教師，應每週填報授課日誌送開辦學系，開辦學系

應於每月 10 日前檢送院系主管訪視表、授課日誌及鐘點費清冊，如無檢送，

鐘點費不予核發。 

經核定之課業輔導班授課教師授課鐘點費，不受超支鐘點最高時數限制；又

擔任課後輔導班教師當學期如未達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以課後輔導班授

課時數折抵之。 

九、開辦之學院系應於課業輔導班開課期間進行1至2次訪視，瞭解其辦理成效，

並填報訪視表，對執行成效反應不佳或學生到課率差者，應檢討其原因並適

時改善，如認該班無繼續存在之實益者，應提出處理意見會教務處後，送陳 

校長裁示。 

十、教務處應於課業輔導班最後一次上課，對參加同學辦理滿意度問卷調查，以

瞭解學生對教學、授課方式、教材及學習成效等意見，作為嗣後開班、安排

教師及授課方式之參考。 

十一、 課業輔導班結束後，應由課程所屬學系、學程檢附各授課教師實際之授課

時數，送教務處辦理支給事宜，所需經費在本校相關預算內支應。 

十二、 經課業輔導後之學生，其學期成績均及格者，其授課教師得比照前項方式

酌予獎勵。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適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